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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貳、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得予記小過：

五、校園內抽煙、飲酒、嚼食檳榔者。
六、攜帶違禁物品。(香菸、賭博器具)。
	拾貳、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，得予記小過：
五、抽煙(含電子菸具)、飲酒、嚼食檳榔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者。
六、攜帶違禁物品。(香菸、電子菸具、賭博器具等)。



